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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ꎮ
本标准由全国港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３０)提出并归口ꎮ
本标准起草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无锡三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ꎮ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荣、李海波、陈玉平、李益琴、邓牧涵、李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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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螺旋式连续卸船机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螺旋式连续卸船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ꎬ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储存ꎮ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干质散货连续卸船作业的卸船机ꎬ其他使用螺旋式取料及输送装置的干质散货

处理机械亦可参照使用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ꎮ
ＧＢ / Ｔ ５３１. １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 １ 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

硬度)
ＧＢ / Ｔ ６９９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 / Ｔ 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ＧＢ ７５５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ＧＢ / Ｔ ９８５. １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ＧＢ / Ｔ ９８５. ２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ＧＢ / Ｔ １１８４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ＧＢ / Ｔ １２２８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ＧＢ / Ｔ １２２９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

ＧＢ / Ｔ １２３０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ＧＢ / Ｔ １２３１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ＧＢ / Ｔ 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ＧＢ / Ｔ １８０１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　 极限与配合　 公差带和配合的选择

ＧＢ ２８９３ 安全色

ＧＢ 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 ３０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 / Ｔ ３３２３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ＧＢ / Ｔ ３７６６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 / Ｔ ３７９７ 电气控制设备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起重机设计规范

ＧＢ 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 代码)
ＧＢ ５０８３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ＧＢ ５２２６. 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３２ 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

ＧＢ / Ｔ ５９０５ 起重机　 试验规范和程序

ＧＢ ６０６７. １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１ 部分:总则

ＧＢ / Ｔ ７９３５ 液压元件　 通用技术条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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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 / Ｔ ８９２３ (所有部分)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ＧＢ / Ｔ ９２８６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ＧＢ / Ｔ １００９５ (所有部分)　 渐开线圆柱齿轮　 精度

ＧＢ / Ｔ １００９６ 齿条精度

ＧＢ / Ｔ １１３４５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ＧＢ / Ｔ １１３５２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ＧＢ １２４７６ (所有部分)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ＧＢ １２６０２ 起重机械超载保护装置

ＧＢ / Ｔ １２６６８. １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 １ 部分:一般要求　 低压直流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额定

值的规定

ＧＢ / Ｔ １２６６８. ２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 ２ 部分:一般要求　 低压交流变频电气传动系统额定

值的规定

ＧＢ / Ｔ １２９７２ 矿用橡套软电缆

ＧＢ / Ｔ 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 / Ｔ １３５６１. ６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　 第 ６ 部分:连续装卸机械

ＧＢ / Ｔ １４０４８. ２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２ 部分:断路器

ＧＢ / Ｔ １４０４８. 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３ 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

电器

ＧＢ / Ｔ １４０４８. ４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４ － １ 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机电式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含电动机保护器)
ＧＢ / Ｔ １４０４８. ５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５ － １ 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

式控制电路电器

ＧＢ / Ｔ １７４９５—２００９ 港口门座起重机

ＧＢ １７９１８ 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 / Ｔ １８４３８ 港口起重机　 验收试验规则

ＧＢ / Ｔ ２０３０３. １ 起重机　 司机室　 第 １ 部分:总则

ＧＢ / Ｔ ２０３０３. ４ 起重机　 司机室　 第 ４ 部分:臂架起重机

ＧＢ ５００５８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０ ３ ~ １１０ｋＶ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０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６８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０５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３１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７０ 输送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７８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４８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Ｚ 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 ２. 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ＣＢ / Ｔ ３７５４ 船用液压泵站技术条件

ＪＢ / Ｔ ２３００ 回转支承

ＪＢ / Ｔ ８８４９ 移动式散料连续搬运设备　 钢结构设计规范

ＪＧＪ ８２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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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Ｔ / Ｔ ９０ 港口装卸机械风载荷计算及防风安全要求

ＪＴ ５５６ 港口防雷与接地技术要求

ＪＴＳ ２５７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３　 产品分类

３. １　 卸船机按整机能否移动分为:
ａ)　 固定式螺旋卸船机ꎻ
ｂ)　 移动式螺旋卸船机ꎮ

３. ２　 移动式螺旋卸船机按运行方式分为:
ａ)　 轨道式螺旋卸船机ꎻ
ｂ)　 轮胎式螺旋卸船机ꎮ

４　 技术要求

４. １　 工作条件

４. １. １　 工作环境温度应为 －２５℃ ~ ＋４５℃ꎮ
４. １. ２　 最大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９５％ ꎮ
４. １. ３　 工作时环境风速不应大于 ２０ｍ / ｓꎮ
４. １. ４　 运行轨道的安装应符合 ＪＴＳ ２５７ 的要求ꎮ

４. ２　 整机

４. ２. １　 设计、制造和安装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２　 安全保护装置应符合 ＧＢ ６０６７. １ 和 ＪＢ / Ｔ ８８４９ 的要求ꎮ
４. ２. ３　 职业卫生、生产安全保护装置应符合 ＧＢＺ １、ＧＢＺ ２. １、ＧＢ ５０８３、ＧＢ / Ｔ １３５６１. ６ 的要求ꎮ
４. ２. ４　 卸船机在工作状态与非工作状态下的抗倾覆稳定性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５　 零部件及布置应便于检查、维修、润滑和排水ꎮ
４. ２. ６　 整机及其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２３１ 和 ＧＢ ５０２７８ 的规定ꎮ
４. ２. ７　 卸船机输送散料流程中ꎬ应保证取料、卸料和转运处物流顺畅ꎬ并亦在取料及落料点等扬尘处

采取防尘除尘措施ꎮ
４. ２. ８　 各机构应工作正常、无异常声响ꎬ各部件应完好无损ꎬ连接处应无松动ꎬ结构件应无裂纹、永久

变形、表面油漆褶皱ꎬ焊缝应无裂纹ꎬ电气元件应完好无损ꎬ整机动作应满足设计所规定的性能要求ꎮ
４. ２. ９　 整机工作时产生的粉尘应达到 ＧＢ ３０９５ 二类环境空气功能区质量要求ꎮ

４. ３　 主要性能参数允许偏差

４. ３. １　 额定生产率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５％ ~ ＋２０％ ꎮ
４. ３. ２　 俯仰速度(满载稳定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 ５％ ~ ＋５％ ꎮ
４. ３. ３　 摆动速度(满载平均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 ５％ ~ ＋５％ ꎮ
４. ３. ４　 回转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５％ ~ ＋５％ ꎮ
４. ３. ５　 移动速度(空载稳定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 １０％ ~ ＋１０％ ꎮ
４. ３. ６　 俯仰角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０ ~ ２％ ꎮ
４. ３. ７　 摆动角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０ ~ ２％ ꎮ
４. ３. ８　 回转角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０ ~ ２％ 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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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９　 尾部回转半径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２％ ~ ＋２％ ꎮ
４. ３. １０　 螺旋外径公差应为 －２. ０ｍｍ ~ ＋２. ０ｍｍꎮ
４. ３. １１　 螺旋螺距公差应为 －６. ０ｍｍ ~ ＋６. ０ｍｍꎮ
４. ３. １２　 螺旋料槽的同轴度偏差应为 －５. ０ｍｍ ~ ＋５. ０ｍｍꎮ

４. ４　 材料

４. ４. １　 所用材料的机械性能应与其工作条件和环境相适应ꎬ并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规定ꎮ
４. ４. ２　 主要承载构件材料应抽样化验和试验ꎬ其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应符合 ＧＢ / Ｔ ６９９ 的规定ꎮ
４. ４. ３　 用于连接结构用的螺栓连接副、销轴材料应满足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要求ꎮ
４. ４. ４　 金属结构件的材质ꎬ对碳素结构钢应符合 ＧＢ / Ｔ ７００ 的规定ꎬ对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５９１ 的规定ꎬ结构件材料的选用不应低于表 １ 的规定ꎬ在低于或等于 － ２０℃环境中材料的冲击功

Ａｋｖ不应低于 ２７Ｊꎮ

表 １　 结构件材料

工作环境温度 > － ２０℃ ≤ －２０℃

钢材牌号
δ≤２０ｍｍ Ｑ２３５Ｂ Ｑ２３５Ｄ、Ｑ３４５Ｂ

δ > ２０ｍｍ Ｑ２３５Ｂ、Ｑ２３５Ｃ Ｑ２３５Ｄ、Ｑ３４５Ｂ

４. ４. ５　 车轮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轧制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６９９ 中规定的 ６０ 钢ꎻ
ｂ)　 锻造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６９９ 中规定的 ４５ 钢ꎻ
ｃ)　 铸钢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１３５２ 中的 ＺＧ３４０￣６４０ꎮ

４. ４. ６　 联轴器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锻造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６９９ 中规定的 ４５ 钢ꎻ
ｂ)　 铸钢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１３５２ 中的 ＺＧ３１０￣５７０ꎮ

４. ４. ７　 齿轮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锻造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６９９ 中规定的 ４５ 钢ꎻ
ｂ)　 铸钢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１３５２ 中的 ＺＧ３１０￣５７０ꎮ

４. ４. ８　 螺旋叶片材料宜采用高强度耐磨钢ꎬ应采用冷作硬化的表面处理ꎬ硬度应达到 ＨＢ２４０ 以上ꎮ
４. ４. ９　 衬板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５９１ 中规定的 Ｑ４３５Ｂ 钢ꎮ

４. ５　 零部件

４. ５. １　 一般要求

４. ５. １. １　 对人体可能造成危险的运动(转动或移动)零部件ꎬ均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ꎬ并设置警示牌与

防护罩ꎮ 影响使用性能的露天机械、电器、液压件应设防雨罩ꎬ可视情况设置检视孔ꎮ
４. ５. １. ２　 应采取有效措施ꎬ防止卸船机掉落零部件ꎮ

４. ５. ２　 车轮

４. ５. ２. １　 车轮踏面直径的尺寸公差带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８０１ 中规定的 ｈ９ꎮ
４. ５. ２. ２　 车轮踏面和基准端面(端面上加工深为 １. ５ｍｍ 的沟槽作标志)对孔轴线的径向及端面圆跳

动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１８４ 中规定的 ９ 级ꎮ
４. ５. ２. ３　 车轮热处理后ꎬ其踏面和轮缘内侧面硬度应为 ３００ＨＢ ~３８０Ｈ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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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２. ４　 车轮上不应有裂纹ꎬ其踏面和轮缘内侧面不应有气孔、夹渣等ꎬ且不应焊补ꎬ车轮宜采用钢材

轧制ꎮ

４. ５. ３　 轮胎

４. ５. ３. １　 充气轮胎充气压力允许偏差为 ±３％ ꎮ
４. ５. ３. ２　 实心轮胎应符合卸船机技术条件的规定ꎬ其硬度按 ＧＢ / Ｔ ５３１. １ 规定的方法测量ꎬ同一平衡

梁上的实心轮胎间的硬度差不超过 ５ 度(邵尔 Ａ)ꎮ

４. ５. ４　 联轴器

４. ５. ４. １　 联轴器应满足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要求ꎮ
４. ５. ４. ２　 联轴器的安装按 ＧＢ ５０２３１ 和 ＧＢ / Ｔ １７４９５—２００９ 的要求执行ꎮ

４. ５. ５　 制动轮、制动盘

４. ５. ５. １　 制动轮或制动盘上不应有裂纹ꎬ制动面上不应有影响使用性能的缺陷ꎮ
４. ５. ５. ２　 直接安装在轴上的制动轮ꎬ其径向圆跳动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１８４ 中规定的 ９ 级ꎮ
４. ５. ５. ３　 钢质制动轮或制动盘的制动面应在热处理后使用ꎮ
４. ５. ５. ４　 制动盘安装后ꎬ其制动面对轴线的端面圆跳动量不应大于 ０. ２ｍｍꎮ

４. ５. ６　 制动器

制动器的安装、设置及其制动安全系数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ＧＢ ６０６７. １ 及 ＧＢ / Ｔ １７４９５—２００９ 的相

关规定ꎮ

４. ５. ７　 减速器

减速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７４９５—２００９ 的相关规定ꎮ

４. ５. ８　 开式齿轮副

４. ５. ８. １　 齿部不应有影响使用性能的缺陷ꎬ也不应焊补ꎮ
４. ５. ８. ２　 齿轮副与齿轮齿条副的精度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００９５ 与 ＧＢ / Ｔ １００９６ 中规定的 ９ － ８ － ８ 级ꎮ
４. ５. ８. ３　 齿轮副与齿轮齿条副的齿面接触斑点按齿高不应低于 ３０％ ꎬ按齿长不应低于 ４０％ ꎮ

４. ５. ９　 辅助吊机

卸船机宜设置辅助吊机ꎮ

４. ６　 结构件

４. ６. １　 结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和 ＧＢ / Ｔ １７４９５—２００９ 中 ３. ６ 结构件的规定ꎮ
４. ６. ２　 重要焊缝在外观检查后应进行无损检测ꎬ焊缝质量射线探伤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３３２３ 中Ⅱ级要求ꎬ
超声波探伤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１１３４５ 中Ⅰ级质量要求ꎮ
４. ６. ３　 焊接坡口应符合 ＧＢ / Ｔ ９８５. １ 和 ＧＢ / Ｔ ９８５. ２ 的规定ꎬ特殊要求的坡口形式和尺寸可根据具体

情况执行并需在图样上注明ꎮ
４. ６. ４　 焊条与焊丝的选择应与主体构件材料强度以及焊缝所受载荷类型相适应ꎮ
４. ６. ５　 现场安装时施焊的重要焊缝ꎬ应在实物上做出明显标志ꎮ
４. ６. ６　 未注焊缝高度的角焊缝ꎬ其焊缝高度不宜小于被焊接件中较薄连接件板厚的 ８０％ ꎮ
４. ６. ７　 连接金属结构件的高强度螺栓应按设计的技术要求处理并用专用工具紧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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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８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ꎬ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２２８ 的规定ꎻ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２２９ 的规定ꎻ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２３０ 的规定ꎻ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
六角螺母、垫圈的使用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２３１ 的规定ꎮ
４. ６. ９　 高强度螺栓连接的结构件结合面应按 ＪＧＪ ８２ 的规定进行处理ꎮ
４. ６. １０　 螺栓的机械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８. ８ 级ꎬ螺母的机械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８ 级ꎮ
４. ６. １１　 螺栓与铰制孔的配合宜采用 ＧＢ / Ｔ １８０１ 中 Ｈ８ / ｈ８ꎮ
４. ６. １２　 焊接结构件的钢板、型钢、钢管等在焊接前应进行表面预处理ꎮ 结构件材料的表面预处理应

按矫形、除锈、涂防锈层的顺序依次进行ꎮ 预处理前的钢材应去除油污和水分ꎮ 材料经预处理后ꎬ不应

有牢固的轧制氧化皮和其他污物ꎬ经喷丸处理的材料表面应达到 ＧＢ / Ｔ ８９２３ 的要求ꎮ
４. ６. １３　 安装吊点的设置应保证结构件在吊装过程中无塑性变形ꎮ
４. ６. １４　 结构件的排水措施应有效ꎬ其外表面不应有积水ꎻ箱形(或其他结构形式)结构件内部不应渗

漏水或残留积水ꎮ
４. ６. １５　 箱形(或圆筒形)结构件上具有启闭功能的人员出入孔宜采用镶边孔ꎬ配设密封装置使得关闭

后防止雨水飘入和渗入ꎻ人员出入孔开启后ꎬ结构件内应有明显的通风效果ꎻ人员出入孔启闭方便ꎬ方便

人员进出ꎮ

４. ７　 机构

４. ７. １　 螺旋输送机构

４. ７. １. １　 螺旋输送机构应符合以下一般要求:
ａ)　 螺旋输送机构在其有效的俯仰或摆动角度内ꎬ均能保证卸船机达到额定生产率ꎻ
ｂ)　 螺旋输送机构的动力输入应采取隔振措施ꎻ
ｃ)　 应设置有机械、电子防过载装置ꎻ
ｄ)　 螺旋输送机构的安装设置应有调整装置ꎬ方便维修过程中调整螺旋输送机构的不同轴度ꎻ
ｅ)　 螺旋输送机构的空载运行不应超过 ５ｍｉｎꎻ
ｆ) 　 物料改变运动方向的部位ꎬ应设置可以方便打开的检查窗ꎬ窗盖应设置有把手ꎬ把手可以在戴

手套及不戴手套的情况下均可握住ꎮ 窗盖与窗框之间应设置有防尘密封垫ꎻ窗口尺寸应满足

无视角盲点的要求ꎻ
ｇ)　 物料改变流向而受冲击的部位ꎬ应进行强化设计ꎬ设置可以更换的耐磨板ꎻ
ｈ)　 经常拆卸部位的紧固件应采取防止零件坠落措施ꎻ
ｉ)　 对于粉尘易爆的物料ꎬ应配置控制粉尘浓度的装置与设备ꎻ
ｊ)　 螺旋输送装置、部件应在不分解总成的情况下可以独立更换ꎻ
ｋ)　 螺旋输送装置以额定载荷运转 ２ｈ 后ꎬ轴承温升应小于 ２０℃ꎻ
ｌ)　 螺旋输送装置空载运转噪声应小于 ８５ｄＢ(Ａ)ꎻ
ｍ)　 螺旋叶片旋向和螺旋轴的旋向应符合物料输送方向的要求ꎻ
ｎ)　 螺旋叶片安装后应进行动、静平衡试验ꎻ
ｏ)　 螺旋轴宜采用中间轴承的连接形式ꎬ以方便拆卸和更换ꎻ中间轴承宜采用自润滑轴承ꎮ 中间

轴承的间距宜为 ２ｍｍ ~５ｍｍꎮ
４. ７. １. ２　 垂直螺旋输送管与取料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垂直螺旋输送管的生产率不应低于整机生产率的 １２０％ ꎻ
ｂ)　 输送管内螺旋叶片宜采用连续不间断的结构形式ꎻ
ｃ)　 支承输送管内螺旋体的轴承不宜等距设置ꎻ
ｄ)　 垂直螺旋输送管的驱动装置应具过载保护功能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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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取料装置应具备挖掘物料的能力及向螺旋输送管喂料的能力ꎻ
ｆ)　 取料装置的旋转方向宜与内置螺旋相反ꎬ宜配置独立的驱动装置ꎻ
ｇ)　 取料装置的转速宜可调节ꎬ实现生产率可调功能ꎻ
ｈ)　 配置减速器的取料装置宜采用封闭式结构、油脂润滑形式ꎻ
ｉ)　 取料装置应防止大块异物进入螺旋输送装置ꎬ具有过载保护功能ꎮ

４. ７. １. ３　 水平螺旋输送管与门架螺旋输送管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水平螺旋输送管的生产率应大于垂直螺旋输送管ꎬ门架螺旋输送管应大于水平螺旋输送管ꎻ
ｂ)　 宜采用可开启的结构形式ꎬ雨淋时不应漏水、渗水ꎬ管外壁不应积水ꎻ
ｃ)　 支承管内螺旋体的轴承不宜等距设置ꎮ

４. ７. １. ４　 垂直溜管的中段宜设置斜槽缓和物料流动与冲击ꎮ
４. ７. １. ５　 机上配套设备输送物料的能力不应小于整机额定生产率的 １２０％ ꎮ

４. ７. ２　 摆动机构

４. ７. ２. １　 摆动机构一般包含水平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俯仰机构和垂直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

摆动机构ꎮ
４. ７. ２. ２　 俯仰机构和摆动机构的作业范围应达到作业船舶的最大范围ꎮ
４. ７. ２. ３　 摆动机构应能够使臂架构件平稳地动作及悬停ꎬ司机室内应显示俯仰角度和摆动角度ꎮ
４. ７. ２. ４　 垂直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摆动角度宜在 ±３０°范围内ꎮ
４. ７. ２. ５　 以水平面为基准ꎬ水平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俯仰角度宜在 － ２０° ~ ＋ ４０°范围内ꎮ
４. ７. ２. ６　 俯仰和摆动均应灵活ꎬ无迟滞、抖动、过冲现象ꎬ并应进行防水防尘密封ꎮ

４. ７. ３　 回转机构

４. ７. ３. １　 回转支承应符合 ＪＢ / Ｔ ２３００ 的规定ꎮ
４. ７. ３. ２　 回转支承及上、下支承环安装前应清洗安装面ꎬ并防止清洗液进入滚道内部ꎮ
４. ７. ３. ３　 回转角度范围不应小于 ±１１０°ꎮ
４. ７. ３. ４　 司机室内应显示回转角度ꎮ

４. ７. ４　 运行机构

４. ７. ４. １　 整机运行机构可分为轨道式和轮胎式ꎮ
４. ７. ４. ２　 轨道式卸船机同一车架的两个车轮踏面中心相对车架中心线偏差应在 － １ｍｍ ~ ＋ １ｍｍ 范

围内ꎮ
４. ７. ４. ３　 整机安装完毕后ꎬ运行机构顶层均衡梁在轨距方向的跨度偏差应在 － ５ｍｍ ~ ＋５ｍｍ 范围内ꎮ

４. ７. ５　 除尘系统

４. ７. ５. １　 除尘器的结构类型及组合可根据需要选取和确定ꎬ其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ꎬ应优先选

用节能环保型除尘器ꎮ
４. ７. ５. ２　 旋风除尘器应能清除 ＰＭ２０ ~ ＰＭ３０ 的粉尘微粒ꎬ除尘效率应达到 ９８％ ꎮ
４. ７. ５. ３　 袋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应达到 ９９. ５％ ꎮ
４. ７. ５. ４　 各除尘点附近工作地点的粉尘浓度应符合 ＧＢＺ ２. １ 的规定ꎻ粉尘的排放不应超 ＧＢ ３０９５ 中

规定的环境空气污染基本项目浓度限值的二级标准ꎮ

４. ７. ６　 液压系统及元件

４. ７. ６. １　 液压系统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７６６ 的规定ꎬ应设置防止过载和冲击的安全装置ꎮ 溢流阀的调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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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应大于系统额定工作压力的 １１０％ ꎬ系统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应大于液压泵的额定压力ꎮ
４. ７. ６. ２　 液压系统传动应平稳ꎬ不应出现异常噪声ꎻ全系统应无渗油现象ꎮ
４. ７. ６. ３　 油管的口径应符合液压系统压力和流量的要求ꎮ 钢管的弯曲半径应大于 ３ 倍管子外径ꎬ固
定管路的零件应有弹性ꎮ 油管应排列整齐ꎬ便于装拆、保养和检查ꎮ
４. ７. ６. ４　 液压元件应符合设计要求与 ＧＢ / Ｔ ７９３５ 的规定ꎮ
４. ７. ６. ５　 元件及管路应牢固安装ꎬ泵与其原动机之间连接应有足够的刚性ꎮ
４. ７. ６. ６　 密封件或密封组件应便于更换ꎮ
４. ７. ６. ７　 液压缸宜对中安装ꎬ双缸操纵同一机构ꎬ应有足够的平行度ꎮ
４. ７. ６. ８　 未采用键或销承受剪应力方式安装支座式液压缸时ꎬ其底脚固定螺栓应能承受全部剪

应力ꎮ
４. ７. ６. ９　 平衡阀或液压锁应可靠、有效ꎬ平衡阀或液压锁与液压缸之间连接应可靠ꎬ不应渗油ꎮ
４. ７. ６. １０　 采用液压缸实现摆动功能的卸船机ꎬ悬停的水平臂不允许有下滑现象ꎮ
４. ７. ６. １１　 液压油应符合设计所选油类的性能标准ꎬ定期化验换油ꎮ 过滤精度应满足系统中液压元件

的要求ꎮ
４. ７. ６. １２　 油箱应有足够的容量并设有液面高度的标识ꎬ无冷却装置时ꎬ液压油的循环周期不宜小于

２ｍｉｎꎬ工作油温不宜超过 ６０℃ꎮ 整机在低温环境下工作时ꎬ应设置加热器ꎮ 卸船机作业过程中液压油

的温升不宜超过 ４０℃ꎬ液压泵进口处的油温不宜超过 ６０℃ꎮ
４. ７. ６. １３　 液压泵站应符合 ＣＢ / Ｔ ３７５４ 的规定ꎮ

４. ８　 润滑

４. ８. １　 宜采用区域内集中润滑方式ꎬ油杯应安装在便于加注润滑油和维修更换的位置ꎮ
４. ８. ２　 司机室内应有润滑图ꎬ标出各润滑点位置、润滑油脂种类和润滑周期ꎮ
４. ８. ３　 机上应有各润滑点标识ꎬ润滑点的位置应便于安全接近ꎮ

４. ９　 司机室

司机室应符合 ＧＢ / Ｔ ２０３０３. １、ＧＢ / Ｔ ２０３０３. ４ 的相关规定ꎮ

４. １０　 电气设备

４. １０. １　 一般要求

４. １０. １. １　 电气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ＧＢ ５２２６. ２、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规定ꎮ 电器组件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４０４８. ２ ~ ＧＢ / Ｔ １４０４８. ５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１. ２　 电气设备安装、施工、验收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１５０ 和 ＧＢ ５０１４８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１. ３　 电气传动控制设备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７９７、ＧＢ / Ｔ １２６６８. １ 和 ＧＢ / Ｔ １２６６８. ２ 和相关专用标准的

规定ꎮ
４. １０. １. ４　 电气设备应有良好绝缘性能ꎮ 电动机、电阻器的绝缘电阻ꎬ冷态时不低于 １ＭΩꎬ热态时不低

于 ０. ５ＭΩꎻ控制柜、操纵台等成套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ꎬ一次回路不低于 ｌＭΩꎬ二次回路不低于 ０. ５ＭΩꎻ
单独电器元件的绝缘电阻不低于 １. ５ＭΩꎮ
４. １０. １. ５　 设置在司机室内的紧急断电开关和照明专用电路应符合 ＧＢ ６０６７. １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１. ６　 电气保护装置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和 ＧＢ ５２２６. ２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１. ７　 所有连接导线两端应有与电气原理图及配线表相一致的编号ꎮ
４. １０. １. ８　 靠近电阻箱、发热元件、照明灯等部位的连接导线应加套阻燃、耐高温、热固性、受热时不产

生毒性气体的套管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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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１. ９　 照明电源与动力电源应分开独立设置ꎻ照明箱上各支路开关应有明显的指示标牌ꎮ
４. １０. １. １０　 宜设机内电话系统、无线对讲机及有线扩音广播器ꎮ
４. １０. １. １１　 电气设备安置应考虑必要的防振措施ꎮ 电气柜体应用螺栓与底座紧固ꎬ不应将开关柜与

底座直接焊接ꎮ
４. １０. １. １２　 开关柜内应采用铜质母线ꎬ分相色标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ꎮ 柜前操作距离应大于

０. ６ｍꎮ
４. １０. １. １３　 电阻器应安置在通风散热良好位置ꎬ并安装防护外罩ꎮ
４. １０. １. １４　 卸船机的电源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１. １５　 根据 ＧＢ / Ｔ ４９４２. ２ꎬ设置在室内的电气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ＩＰ２３ 级ꎬ室内高压电动机接

线盒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ＩＰ４４ꎬ设置在室外的电气设备应有防水措施ꎬ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ＩＰ５５ꎮ
４. １０. １. １６　 接卸容易产生易爆粉尘物料的卸船机ꎬ其电气装置还应符合 ＧＢ １２４７６ 相关部分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２　 电线电缆

４. １０. ２. １　 电缆的施工与验收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１６８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２. ２　 电线电缆的选择、敷设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７４９５—２００９ 的相关规定ꎮ
４. １０. ２. ３　 中心集电器应符合 ＧＢ ５２２６. ２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２. ４　 大于 １ ０００Ｖ 供电电缆应尽可能远离低压电缆敷设ꎬ应敷设在不易受机械损伤的部位ꎬ应远

离工作人员经常操作、维修和通过的场所ꎮ
４. １０. ２. ５　 高压供电电缆宜选用高压橡套分相屏蔽重型挠性软电缆ꎮ 电压不高于 ６ｋＶ 的电缆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２９７２ 的相关规定ꎮ
４. １０. ２. ６　 高压电缆头应按专用工艺制作ꎮ
４. １０. ２. ７　 高压供电的卸船机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６０ 的规定ꎮ

４. １０. ３　 电动机

４. １０. ３. １　 各机构驱动电动机应符合 ＧＢ ７５５ 和各专用电动机的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ꎮ
４. １０. ３. ２　 电动机外壳防护等级为:

ａ)　 全封闭外扇型电动机:ＩＰ４４ꎻ
ｂ)　 室内用防淋式电动机:ＩＰ２３ꎻ
ｃ)　 室外用全封闭电动机:ＩＰ５４ꎮ

４. １０. ４　 变压器

４. １０. ４. １　 变压器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１４８ 的规定与设计要求ꎮ
４. １０. ４. ２　 卸船机的控制变压器和照明变压器宜选用单向的干式变压器ꎮ
４. １０. ４. ３　 主变压器宜采用干式变压器ꎬ绝缘等级不低于 Ｆ 级ꎬ经耐压试验合格后ꎬ应设置在有护围的

隔离区内ꎬ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ꎮ

４. １０. ５　 电阻器

４. １０. ５. １　 应选用敞开自然冷却型ꎬ装于通风散热处ꎬ并有防护外罩ꎮ
４. １０. ５. ２　 启动加速用电阻器宜按重复短期工作制选择ꎬ电阻器各级电阻的接电持续率ꎬ可按不同接

入情况选用不同值ꎮ
４. １０. ５. ３　 常串级电阻(包括直流电动机的电枢回路电阻)按长期工作制选择ꎮ
４. １０. ５. ４　 电阻器应符合 ＧＢ ５２２６. ２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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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６　 联动控制台

４. １０. ６. １　 控制台宜为左右两臂操作型ꎬ操作手柄布置一般为左边操作控制回转、摆动ꎬ右边操作控制

螺旋输送和整机运行ꎮ
４. １０. ６. ２　 操作挡位应手感灵敏、清楚、零位明显ꎮ 操作应方便、轻松ꎬ并带有零位自锁功能ꎮ

４. １０. ７　 控制柜

４. １０. ７. １　 控制柜宜采用整体防护式结构ꎬ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ＩＰ２Ｘꎮ 控制柜面板带门ꎬ背板带盖ꎮ 采

用上下对流冷却方式的通风散热口应采取防尘措施ꎮ
４. １０. ７. ２　 安装于室外的控制柜宜采用防喷型结构ꎬ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ＩＰ５４ꎮ
４. １０. ７. ３　 控制柜内宜设照明装置和防潮空间加热器ꎮ
４. １０. ７. ４　 控制柜内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螺钉ꎬ接地螺钉应是镀锌件或铜质件ꎮ
４. １０. ７. ５　 控制柜内导线不允许中间接头ꎬ板前配线应整齐、美观ꎬ按垂直向或水平向有规律配置ꎬ不
应任意歪斜交叉连接ꎮ 每个接线端子每层接线不应超过两根ꎮ

４. １０. ８　 照明、信号

４. １０. ８. １　 照明系统应满足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和 ＧＢ ６０６７. １ 的规定和设计要求ꎮ
４. １０. ８. ２　 固定式照明装置的电源电压不应超过 ２２０Ｖꎮ 不应使用卸船机机体或接地线作照明回路

零线ꎮ
４. １０. ８. ３　 司机室、机器房、电气室平均照度不应小于 ３０ｌｘꎮ
４. １０. ８. ４ 　 转台上或其他位置上应装有足够功率灯具ꎬ卸船机作业工作面的直接平均照度应达

到 ５０ｌｘꎮ
４. １０. ８. ５　 各主要通道、扶梯、平台入口处的照度不应小于 ３０ｌｘꎮ
４. １０. ８. ６　 门腿下部大车运行轨道宜设置加强照度的照明灯具ꎮ
４. １０. ８. ７　 臂架顶端应安装红色航空障碍灯ꎬ当交流电源切断后应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ꎮ
４. １０. ８. ８　 可移动照明装置(安全局部照明灯)的电源电压不应超过 ３６Ｖꎮ 不应用自耦变压器直接供

电ꎬ应配置安全灯变压器作为安全灯电源ꎮ 安全灯应带保护外罩、橡胶套软电缆及插头ꎮ
４. １０. ８. ９　 照明灯具应为防振型或有防振措施ꎬ室外和潮湿处还应具有防水性ꎮ
４. １０. ８. １０　 照明配电箱应专设ꎬ各支路应有标牌指明用途ꎮ 司机室、机器房、门腿处应设照明开关ꎮ
司机室、机器房应设局部照明用电源插座ꎮ

４. １０. ９　 接地与防雷

４. １０. ９. １　 卸船机的接地、防雷安装、施工、验收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ＧＢ ５０１６８、ＧＢ ５０２７０、ＪＴ ５５６ 的相

关规定ꎮ
４. １０. ９. ２　 卸船机金属结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管线、电缆金属外皮、安全照明的变压器等均

应可靠接地ꎮ
４. １０. ９. ３　 具备整体金属结构的部分ꎬ其金属构架可用作接地干线ꎬ在钢结构非焊接处较多的场合ꎬ应
设接地干线ꎮ
４. １０. ９. ４　 可开启的控制柜柜门应以软导线与接地金属构件可靠连接ꎮ
４. １０. ９. ５　 车轮与轨道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ꎬ轨道接地电阻应小于 ４Ωꎮ 整机接地电阻应小于 １０Ωꎮ
４. １０. ９. ６　 回转部分电气设备接地不应通过回转支承和车轮台车支承来实现ꎮ
４. １０. ９. ７　 臂架端部应设避雷针ꎬ针体至少应高出航空障碍灯 ３００ｍｍꎮ 宜考虑设有将雷电安全引至地

面轨道的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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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１０　 遥控装置

４. １０. １０. １　 遥控装置外壳应符合 ＧＢ ４２０８ 的规定ꎬ防护等级为 ＩＰ６７ꎮ
４. １０. １０. ２　 遥控装置应具有回转、俯仰、摆动、报警、启动和停止、急停及联锁控制等功能ꎮ
４. １０. １０. ３　 遥控装置宜配置背带、腰带等其他附件方便操作人员携带ꎬ但不能影响操作人员双手操作

遥控装置ꎮ
４. １０. １０. ４　 遥控器操控面板周围、上方应设置有保护围框等保护装置ꎬ防止坠物等砸到按钮、操纵杆

等控制键ꎬ引起误操作ꎮ
４. １０. １０. ５　 遥控装置操控面板及主机状态屏幕上应同时具备遥控装置使用状态指示ꎮ
４. １０. １０. ６　 遥控装置必须通过试运行确保有足够的通信操控设备的距离ꎮ
４. １０. １０. ７　 遥控装置的电池每充电一次至少保证工作时间 １２ｈ 以上ꎬ在更换电池时应具有程序保护

功能ꎮ

４. １１　 安全保护装置

４. １１. １　 粉尘防爆要求应符合 ＧＢ １７９１８ 的规定ꎮ
４. １１. ２　 应设有必要的电气和机械过载保护装置ꎬ超载保护装置应自动停止机构工作并发出报警声光

信号ꎬ其设计构造应符合 ＧＢ ６０６７. １、ＧＢ ５００５８ 和 ＧＢ １２６０２ 的规定ꎮ
４. １１. ３　 机上外露的、有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活动零部件均应装设防护罩ꎮ
４. １１. ４　 机上禁止人员触动的部位、紧急停止按钮、消防设备以及防护栏杆等均应按 ＧＢ ２８９３ 的规定

涂安全色ꎬ安全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ＧＢ ２８９４ 的规定ꎮ 通道、楼梯、栏杆和平台的设计、布置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８１１ 的要求ꎮ
４. １１. ５　 垂直臂的摆动、水平臂的俯仰以及设备的回转、行走均应设置行程限位开关ꎮ 所有安全连锁、
互锁、限位、信号指示、声光报警、故障检测装置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ＧＢ ６０６７. １ 的规定ꎮ
４. １１. ６　 卸船机的回转机构应设有安全联轴器ꎬ俯仰机构应有防止悬臂超速下降的保护措施及过载保

护装置ꎮ 转载料斗应装设堵塞报警装置ꎮ
４. １１. ７　 整机工作时ꎬ摆动、回转、俯仰及行走机构等各部分工作机构应按散料输送流程要求

联锁ꎮ
４. １１. ８　 卸船机应具有故障监视诊断装置ꎬ故障诊断、数据管理系统各项功能均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４. １１. ９　 卸船机应设置故障急停保护装置ꎬ当后方输送设备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ꎬ且联锁装置失效

时ꎬ可紧急停止卸船机的工作ꎮ
４. １１. １０　 应设置大车行走防撞装置ꎬ防止在同一轨道运行的两台卸船机之间的碰撞ꎮ
４. １１. １１　 防爬、锚定和防风拉索装置应具有良好的可靠性ꎬ能独立承受各设计工况下的防风要求ꎬ并
符合 ＪＴ / Ｔ ９０ 的规定ꎮ
４. １１. １２　 卸船机应安装风速仪ꎬ当达到警戒风速时ꎬ应能准确地发出警报ꎬ便于司机采取有效措施或

停止卸船机工作ꎮ

４. １２　 涂装和外观

４. １２. １　 表面处理

主要结构件的表面应经过预处理ꎬ其他结构件在涂装前应进行除锈处理ꎬ其质量等级按 ＧＢ / Ｔ ８９２３
的规定进行ꎮ 表面处理后 ４ｈ 内应喷涂一道干膜厚度为 １５μｍ ~ ２０μｍ 的底漆ꎬ作为钢材预处理后的短

期保护ꎬ在正式涂层开始涂装时ꎬ需进行二次表面处理去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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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２. ２　 涂装颜色

卸船机上禁止人员触动的部位、紧急停止按钮、消防设备以及防护栏杆等的安全标志颜色应符合

ＧＢ ２８９３、ＧＢ ２８９４ 的规定ꎮ

４. １２. ３　 漆膜附着力

涂层的漆膜附着力不应低于 ＧＢ / Ｔ ９２８６ 中规定的 １ 级ꎮ

４. １２. ４　 漆膜厚度

涂料、涂装遍数、涂层厚度均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规定ꎮ

４. １２. ５　 外观

外观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零部件表面不应有明显变形及损伤ꎬ应平整、无粘砂和余留冒口ꎬ焊缝均匀美观ꎻ
ｂ)　 油漆色泽均匀ꎬ没有涂斑、漏漆和剥落ꎻ
ｃ)　 紧固件无松动漏装ꎻ
ｄ)　 管线排列整齐ꎻ
ｅ)　 不应有油液外露ꎻ
ｆ)　 标牌、性能表牌、吊装标志和功能标志应齐全ꎬ安装位置应合理ꎬ表示应清楚ꎮ

５　 试验方法

５. １　 总则

５. １. １　 螺旋式卸船机的金属结构、机构、电气和安全装置等试验内容、方法、程序可依据 ＧＢ / Ｔ １８４３８、
ＧＢ / Ｔ ５９０５ 的规定进行ꎮ
５. １. ２　 试验仪器的选用应符合附录 Ａ 的要求ꎬ试验仪器在使用前应校验合格ꎮ
５. １. ３　 试验样机应按设计、使用要求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ꎬ达到正常作业的良好技术状态并满足性能

试验中各项测定的要求ꎮ

５. ２　 试验条件

５. ２. １　 试验场地、气象、水文、船型条件应符合 ＧＢ / Ｔ ５９０５ 和产品的设计要求ꎬ测试装置进口或出口周

围不得存在外界气流干扰ꎮ 试验用仪器、仪表使用前均应校验合格ꎮ
５. ２. ２　 测试系统各组件之间、管路与设备之间应连接良好ꎬ不得有泄漏ꎮ
５. ２. ３　 设备的操作、试验和测定工作应配备具有操作证的司机和熟练的测试人员ꎮ
５. ２. ４　 试验用物料应选择松散密度与安息角符合要求、同一批次、数量充足的散料ꎮ
５. ２. ５　 在设备工作范围内不应有妨碍设备回转、俯仰、摆动等动作的障碍物ꎮ

５. ３　 整机调试和试验准备

５. ３. １　 试验前应进行静态检查ꎬ所有构件、机构及附属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５. ３. ２　 检查和调试所有安全保护装置ꎮ 通过 ３ 次试验ꎬ确认安全保护装置的动作灵敏性、可靠性及准

确性ꎮ
５. ３. ３　 检查液压系统中液压元件与管路固定及与管路间连接时的密封性和可靠性ꎮ 润滑油、液压油

和冷却液应按使用要求装至工作液面ꎬ油的品质应符合设计规定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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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４　 检测电气设备(电动机、电阻器、电器元件、电缆等)的绝缘电阻值ꎮ
５. ３. ５　 检查司机室内停车装置是否正常、灵敏ꎮ
５. ３. ６　 各机构按设计要求调试完毕后ꎬ结构和传动件均能正常工作ꎬ整机无异常现象ꎮ

５. ４　 几何参数测定

试验前按设计使用要求对样机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整ꎬ使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ꎮ 测量螺旋式卸船

机的几何尺寸和各种参数ꎬ并将其填入附录 Ｂ 的表 Ｂ. ２ 中ꎬ以 ３ 次测得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

数据ꎮ

５. ５　 速度参数测定

５. ５. １　 俯仰速度

仰起速度:空载情况下ꎬ水平臂总成从俯下的最大俯角位置ꎬ以最高速度仰至最大仰角位置ꎬ测取全

行程所需时间ꎬ取 ３ 次测取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记入试验记录表中ꎮ
俯下速度:空载情况下ꎬ水平臂总成从仰起的最大仰角位置ꎬ以最高速度俯下至最大俯角位置ꎬ测取

全行程所需时间ꎬ取 ３ 次测取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记入试验记录表中ꎮ

５. ５. ２　 回转速度

空载情况下ꎬ回转机构从一侧最大极限位置以最高回转速度回转到另一侧最大极限位置ꎬ测取回转

角度及相应的回转时间ꎬ以 ３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回转速度ꎮ

５. ５. ３　 摆动速度

空载情况下ꎬ垂直臂总成从海侧最大幅度以最高速度摆动到陆侧最大幅度ꎬ测取全程摆动时间ꎬ以
３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摆动速度ꎮ

５. ５. ４　 运行速度

测取空载下整机以最高速度沿轨道稳定运行通过 １０ｍ 行程所需的时间ꎬ以 ３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运行速度ꎮ

５. ６　 负载试验

启动设备ꎬ逐步增加取料量ꎬ使设备生产率逐步达到额定生产率的 ３０％ 、５０％ 、７０％ 和 １００％ ꎬ在对

应的生产率工况下观察设备的运转情况ꎬ并测定电流、电压、转速、负载噪声ꎬ将观察结果填入试验记录

表中ꎮ

５. ７　 电动机测试

以额定生产率分别进行俯仰、摆动、回转、整机运行动作试验各 ３ 次ꎬ测取各机构电动机最大电流

值、稳态电流值、励磁电流值、功率、转数、电压值ꎬ以 ３ 次测取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记入附录 Ｂ 的

表 Ｂ. １ 中ꎮ

５. ８　 稳定性试验

５. ８. １　 作业稳定性试验

５. ８. １. １　 试验在风速不大于 ２０ｍ / ｓ 条件下进行ꎮ 垂直臂处于对整机稳定性最不利位置ꎬ作俯仰、回转

联合动作和起升、摆动联合动作各两次ꎬ并分别制动(俯仰、回转制动ꎬ起升、摆动制动)两次ꎬ卸船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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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压应大于零ꎬ车轮踏面不应脱离轨顶ꎮ
５. ８. １. ２　 卸船机以最大生产率作业试验:按操作规程ꎬ启动设备ꎬ逐步增加取料量ꎬ使设备生产率逐步

达到额定生产率的 １００％ ꎬ稳定作业 １０ｍｉｎꎬ然后再次加大生产率至额定生产率的 １２０％ ꎬ稳定作业

１０ｍｉｎꎬ再降至额定生产率的 １００％ ꎬ稳定作业 １０ｍｉｎꎬ进行 ３ 次循环试验ꎬ试验过程中卸船机的轮压应大

于零ꎬ车轮踏面不应脱离轨顶ꎮ

５. ８. ２　 静稳定性试验

垂直臂的位置及姿态处于对整机稳定性最不利的状态ꎬ卸船机轮压应大于零ꎬ车轮踏面不应脱离

轨顶ꎮ

５. ９　 生产率试验

在工作循环周期 Ｔ 内ꎬ水平螺旋输送装置处于水平方向(俯仰角度为 ０°)、垂直螺旋输送装置处于

垂直方向(摆动角度为 ０°)ꎬ以额定速度进行物料输送ꎬ测定输送的物料总量 ｑꎬ生产率 Ｑ 为:

Ｑ ＝ ｑ
Ｔ (１)

式中:Ｑ———卸船机的实测生产率ꎬ单位为吨每小时(ｔ / ｈ)ꎻ
ｑ———输送的物料总量ꎬ单位为吨(ｔ)ꎻ
Ｔ———工作循环周期ꎬ单位为小时(ｈ)ꎮ

５. １０　 空气含尘浓度测定

工作状态下的排尘情况测定按 ＧＢ ３０９５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ꎮ

５. １１　 试验评定

５. １１. １　 试验测定完成后ꎬ应及时整理数据ꎬ分析试验结果ꎬ写出试验报告ꎮ
５. １１. ２　 试验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所测卸船机简介ꎻ试验目的和试验情况ꎻ试验结果分析ꎻ试验结

论ꎮ 在试验结果中应列出所测定的生产率、输料管内径、垂直和水平输料管长度、单位能耗指标、破损率

及噪声等主要性能参数ꎮ

６　 检验规则

６. １　 型式检验

６. １. 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ꎬ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ꎻ
ｂ)　 正式生产后ꎬ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ꎬ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ꎻ
ｃ)　 产品停产达 ３ 年以上ꎬ恢复生产时ꎻ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ꎻ
ｅ)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ꎮ

６. １. ２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２ꎮ

６. ２　 出厂检验

６. ２. １　 每台螺旋式卸船机都应进行出厂检验ꎬ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ꎬ出厂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明书ꎮ
６. ２. ２　 根据螺旋式卸船机的特点ꎬ出厂检验宜在设备安装调试后结合验收检验进行ꎬ出厂检验项目见

４１

ＪＴ / Ｔ １０４４—２０１６



表 ２ꎮ

表 ２　 出厂检验及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检 验 分 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 术 要 求 试 验 方 法

１ 几何参数测定 － ＋
４. ３. ６ ~ ４. ３. １２

４. ７. ２. ４ꎬ４. ７. ２. ５ꎬ４. ７. ３. ３
５. ４

２ 速度参数测定 ＋ ＋ ４. ３. ２ ~ ４. ３. ５ ５. ５

３ 负载试验 ＋ ＋ ４. ２. ７ꎬ４. ２. ８ ５. ６

４ 电动机测试 ＋ ＋ ４. １０. １. ４ꎬ４. １０. ３ ５. ７

５ 作业稳定性试验 ＋ ＋ ４. ２. ４ ５. ８. １

６ 静稳定试验 ＋ ＋ ４. ２. ４ ５. ８. ２

７ 生产率试验 ＋ ＋ ４. ３. １ꎬ４. ７. １ ５. ９

８ 空气含尘浓度测定 ＋ ＋ ４. ２. ９ ５. １０

　 注:符号“ ＋ ”表示进行该项检验ꎬ符号“ － ”表示不进行该项检验ꎮ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７. １　 标志

７. １. １　 验收合格的卸船机应在醒目位置处安装标牌ꎬ标牌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０６ 中的有关规定ꎮ
７. １. ２　 标牌内容应包括:

ａ)　 产品型号ꎻ
ｂ)　 产品名称ꎻ
ｃ)　 螺旋式卸船机的主要技术性能参数ꎻ
ｄ)　 产品制造编号ꎻ
ｅ)　 产品出厂日期ꎻ
ｆ)　 完整的制造厂(公司)名称、制造厂(公司)徽标ꎮ

７. １. ３　 司机室内视觉明显处应设主要技术参数表和标牌ꎮ
７. １. ４　 各种操纵手柄、开关及信号装置近旁应装设指示功能的标牌ꎬ所示位置和控制方向应符合操作

要求ꎮ
７. １. ５　 大型裸装零部件、结构件、包装箱的重心和吊挂点应有标志ꎬ并应标明件号、质量和外形尺寸ꎮ
７. １. ６　 电气与液压元件应编上件号ꎬ并与系统图及管路安装图中所示的标注一致ꎮ 件号或字母应标

在邻近元件位置ꎬ而不应置于元件上ꎮ
７. １. ７　 特大、特重件需绘出运输加固结构图(运输图)ꎬ同时应注明最大外形尺寸和重心位置ꎮ

７. ２　 包装

７. ２. １　 卸船机的总成件、组件、零部件的包装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的要求ꎮ
７. ２. ２　 易损和有防震要求的仪表、零部件等应拆下后进行防震包装ꎮ 不能拆下的防震易损的部件应

作防震处理ꎮ
７. ２. ３　 设备的机件在解体拆散前应在解体零部件的连接处打上清晰的钢印标记和编号ꎬ电线接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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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号ꎮ
７. ２. ４　 外露的加工面应涂上防锈剂ꎬ防止锈蚀ꎮ 随机文件要封好ꎬ并采取防潮措施ꎬ应存放在有标记

的箱内ꎮ
７. ２. ５　 危险、易碎、不允许翻滚、防潮等包装箱、件应分别注明危险、易碎、放置方向、禁止翻滚、防潮等

符号字样ꎮ
７. ２. ６　 包装箱内应放置下列文件:

ａ)　 产品合格证明书ꎻ
ｂ)　 产品说明书ꎻ
ｃ)　 总图及部件总图ꎻ
ｄ)　 试验报告ꎻ
ｅ)　 易损件清单及图纸ꎻ
ｆ)　 主要外购件ꎬ机电产品的质量保证书和说明书ꎮ

７. ３　 运输

７. ３. １　 产品的运输应符合铁路、公路、航运的有关运输要求ꎮ
７. ３. ２　 采用整体运输方式时应按照海运的有关要求进行加固ꎬ落实航道上空的电缆线的净空(有季节

性)以及相应航道高水位时桥涵的通过性等ꎬ以使整机运输通畅ꎮ
７. ３. ３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碰撞、腐蚀、变形ꎬ电器设备、液压设备、电缆、钢丝绳等应采取防雨和防腐

措施ꎮ

７. ４　 储存

７. ４. １　 制造厂应提供卸船机闲置状态的要求及其保管注意事项ꎮ
７. ４. ２　 产品零部件应妥善保管ꎬ对露天保管的大型部件应垫平放置ꎬ避免变形和锈蚀ꎮ
７. ４. ３　 裸露的加工表面应涂防锈剂ꎬ以防锈蚀ꎮ
７. ４. ４　 放置仓库中保管的零部件应注意防潮和通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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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试验仪器及工具

试验仪器及工具见表 Ａ. １ꎮ

表 Ａ. １　 试验仪器及工具

序号 仪器名称 规格和精度

１ 干球温度计 ± ０. ５℃

２ 湿球温度计 ± ０. ５℃

３ 湿度计 １％

４ 电能表 ± １. ０％

５ 三相电压电流表 ± １Ｖꎻ ± ０. １Ａ

６ 兆欧表 ± ０. １ＭΩ

７ 声级计 ０. ５ｄＢ

８ 电子秒表 ± ０. ０１５ｓ

９ 钢卷尺 ± １ｍｍ

１０ 钢直尺 ± １ｍｍ

１１ 数字转速表 ０. １ｒ /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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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试验测试记录表格

　 　 电动机电压、电流、功率、转数测试记录表见表 Ｂ. １ꎬ主要规格尺寸见表 Ｂ. ２ꎮ

表 Ｂ. １　 电动机电压、电流、功率、转数测试记录表

试验样机名称: 　 试验样机型号: 　 作业物料(船名):
检测地点: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情况:晴(阴) 　 风速: 　 温度:
被测部件:
制造厂: 　 检测单位:

机构名称
电动机

型号

生产率

(ｔ / ｈ)
电压

(Ｖ)
启动电流

(Ａ)
稳态电流

(Ａ)
励磁电流

(Ａ)
功率

(ｋＷ)
转数

(ｒ / ｍｉｎ)

　 记录人:　 　 　 　 　 　 　 　 　 　 　 　 　 　 　 　 　 检测负责人:

表 Ｂ. ２　 主要规格尺寸表

卸船机型号: 测试日期:

提供单位: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试验负责人:

喂料器

垂直臂输料管

进料口数

外径 ×长度(ｍｍ × ｍｍ)

管节数量

内径 ×总长度(ｍｍ × ｍｍ)

竖直溜管

过料截面小径(ｍｍ)

高度落差(ｍｍ)

斜槽长度(ｍｍ)

斜槽角度(ｍｍ)

水平输料管
管节数量

内径 ×总长度(ｍｍ × ｍｍ)
门架输料管

管节数量

内径 ×总长度(ｍｍ × ｍｍ)

垂直臂总成

长度(ｍ)

海侧摆动角(°)

陆侧摆动角(°)

摆动速度(° / ｍｉｎ)

水平臂总成

长度(ｍ)

最大俯角(°)

最大仰角(°)

俯仰速度(° /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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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１ (续)

回转机构
回转角度(°)

回转速度(° / ｍｉｎ)
行走机构

行走距离(ｍ)

行走速度(ｍ / ｍｉｎ)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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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T 1044-• 2016 

港口螺旋式连续卸船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螺旋式连续卸船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干质散货连续卸船作业的卸船机，其他使用螺旋式取料及输送装置的干质散货

处理机械亦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人硬度试验方法第 1 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

硬度）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 755 旋转电机定额和性能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柬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未注公差值

GB/T 1228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GB/T 1229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

GB/T 1230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GB/T 123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80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GPS) 极限与配合公差带和配合的选择

GB 2893 安全包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3323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GB/T 37“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3797 电气控制设备

GB/T 3811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 5226.2 机械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32 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

GB/T 5905 起重机试验规范和程序

GB 6067.1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 部分：总则

GB/T 7935 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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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8923 

GB/T 9286 

GB/T 10095 

GB/T 10096 

GB/T 11345 

GB/T 11352 

GB 12476 

2 

GB 12602 

GB/T 12668. 1 

GB/T 12668.2 

GB/T 12972 

GB/T 13306 

GB/T 13384 

GB/T 13561. 6 

GB/T 14048.2 

GB/T 14048. 3 

GB/T 14048.4 

GB/T 14048. 5 

GB/T 17495-2009 

GB 17918 

GB/T 18438 

GB/T 20303. 1 

GB/T 20303. 4 

GB 50058 

GB 50060 

GB 圭0150

GB 50168 

GB 50205 

GB 50231 

GB 50270 

GB 50278 

GB 50148 

GBZ 1 

GBZ 2.1 

CB/T 3754 

四月 2300

JB/T 8849 

JGJ 82 

（所有部分）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

（所有部分）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齿条精度

焊缝元损检测超声检测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所有部分） 可燃性粉尘环撞用电气设备

起重机械超载保护装置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低压直流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额定

值的规定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第2部分：一般要求低压交流变频电气传动系统额定

值的规定

矿用橡套软电缆

标牌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第6 部分：连续装卸机械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2部分：断路器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3 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

电器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4 -1 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机电式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含电动机保护器）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5 1 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机电

式控制电路电器

港口门座起重机

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港口起重机验收试验规则

起重机司机室第 1 部分：总则

起重机司机室第4部分：臂架起重机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3 -llO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输送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船用液压泵站技术条件

回转支承

移动式散料连续搬运设备钢结构设计规范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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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6 

ITS 257 

3 产晶分类

港口装卸机械风载荷计算及防风安全要求

港口防雷与接地技术要求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3.1 卸船机按整机能否移动分为：

a) 固定式螺旋卸船机；
b) 移动式螺旋卸船机。

3.2 移动式螺旋卸船机按运行方式分为：

a) 轨道式螺旋卸船机；

b) 轮胎式螺旋卸船机。

4 技术要求

4.1 工作条件

4. 1. 1 工作环境温度应为－25℃－ +45℃。

4. 1.2 最大相对湿度不应大于95% 。

4. 1.3 工作时环境风速不应大于20mlso

4. 1.4 运行轨道的安装应符合 ITS 257 的要求。

4.2 整机

4.2.1 设计、制造和安装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4.2.2 安全保护装置应符合 GB 6067.1 和 JB/T 8849 的要求。

JT/T 1044-• 2016 

4.2.3 职业卫生、生产安全保护装置应符合 GBZ l,GBZ 2.1 、GB 5083 、GB/T 13561. 6 的要求。

4.2.4 卸船机在工作状态与非工作状态下的抗倾覆稳定性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4.2.5 零部件及布置应便于检查、维修、润滑和排水。

4.2.6 整机及其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 50231 和 GB 50278 的规定。

4.2.7 卸船机输送散料流程中，应保证取料、卸料和转运处物流顺畅，并亦在取料及落料点等扬尘处

采取防尘除尘措施。

4.2.8 各机构应工作正常、无异常声响，各部件应完好无损，连接处应无松动，结构件应无裂纹、永久

变形、表面油漆榴皱，焊缝应元裂纹，电气元件应完好元损，整机动作应满足设计所规定的性能要求。
4.2.9 整机工作时产生的粉尘应达到 GB 3095 三类环境空气功能区质量要求。

4.3 主要性能参数允许偏差

4.3. 1 额定生产率偏差应为公称值的－5% - +20% 。

4.3.2 俯仰速度（满载稳定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5% - +5% 。

4.3.3 摆动速度（满载平均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5% - +5% 。
4.3.4 回转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5% - +5% 。

4.3.5 移动速度（空载稳定速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 10% - +109岛。

4.3.6 俯仰角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0-2% 。

4.3.7 摆动角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0-2% 。

4.3.8 回转角度偏差应为公称值的。”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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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尾部回转半径偏差应为公称值的－2% - +2% 。

4.3.10 螺旋外径公差应为－2.0mm- +2.0mm, 

4.3. 11 螺旋螺距公差应为－6.0mm- +6.0mm, 

4.3.12 螺旋料槽的同轴度偏差应为－5.0mm- +5.0m血。

4.4 材料

4.4.1 所用材料的机械性能应与其工作条件和环境相适应，并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4.4.2 主要承载构件材料应抽样化验和试验，其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应符合 GB/T 699 的规定。

4.4.3 用于连接结构用的螺栓连接副、销轴材料应满足 GB/T 3811 的要求。

4.4.4 金属结构件的材质，对碳京结构钢应符合 GB/T 700 的规定，对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应符合

GB/T 1591 的规定，结构件材料的选用不应低于表 1 的规定，在低于或等于 20℃环境中材料的冲击功

A，，不应低于 27J。

工作环境温度

8-.20mm 
钢材牌号

8>20mm 

4.4.5 车轮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表 1 结构件材料

> -20℃ 

Q235B 

Q235B、Q235C

a) 轧制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699 中规定的ω 钢；

b) 锻造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699 中规定的45 钢；

c) 铸钢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11352 中的 ZG340-640,

4.4.6 联轴器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锻造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699 中规定的 45 钢；

b) 铸钢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11352 中的 ZG310-570。

4.4.7 齿轮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锻造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699 中规定的 45 钢；

b) 铸钢件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11352 中的 ZG310-570。

.;; -20℃ 

伊35D、Q345B

伊35D、Q345B

4.4.8 螺旋叶片材料宜采用高强度耐磨钢，应采用冷作硬化的表面处理，硬度应达到 HB240 以上。

4.4.9 衬板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1591 中规定的 Q435B 钢。

4.5 零部件

4.5.1 －般要求

4.5. 1. 1 对人体可能造成危险的运动（转动或移动）零部件，均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并设置警示牌与

防护罩。影响使用性能的露天机械、电器、液压件应设防雨罩，可视情况设置检视孔。

4.5.1.2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卸船机掉落零部件。

4.5.2 车轮

4.5.2. 1 车轮踏面直径的尺寸公差带不应低于 GB/T 1801 中规定的 h9,

4.5.2.2 车轮踏面和基准端面（端面上加工深为 1.5mm 的沟槽作标志）对孔轴线的径向及端面圆跳

动不应低于 GB/T 1184 中规定的9 级。

4.5.2.3 车轮热处理后，其踏面和轮缘内侧面硬度应为 300HB -380H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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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4 车轮上不应有裂纹，其踏面和轮缘内侧面不应有气孔、夹渣等，且不应焊补，车轮宜采用钢材

轧制。

4.5.3 轮胎

4.5.3. 1 充气轮胎充气压力允许偏差为土3% 。

4.5.3.2 实心轮胎应符合卸船机技术条件的规定，其硬度按 GB/T 531. 1 规定的方法测量，同一平衡

梁上的实心轮胎间的硬度差不超过5 度（邵尔 A）。

4.5.4 联轴器

4.5.4.1 联轴器应满足 GB/T 3811 的要求。

4.5.4.2 联轴器的安装按 GB 50231 和 GB/T 17495 2009 的要求执行。

4.5.5 制动轮、制动盘

4.5.5.1 制动轮或制动盘上不应有裂纹，制动面上不应有影响使用性能的缺陷。

4.5.5.2 直接安装在轴上的制动轮，其径向圆跳动不应低于 GB/T 1184 中规定的9 级。

4.5.5.3 钢质制动轮或制动盘的制动面应在热处理后使用。

4.5.5.4 制动盘安装后，其制动面对轴线的端面圆跳动量不应大于0.2皿。

4.5.6 制动器

制动器的安装、设置及其制动安全系数应符合 GB/T 3811 、GB 6067. 1 及 GB/T 17495-2009 的相

关规定。

4.5.7 减速器

减速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7495 2009 的相关规定。

4.5.8 开式齿轮副

4.5.8. 1 齿部不应有影响使用性能的缺陷，也不应焊补。

4.5.8.2 齿轮副与齿轮齿条副的精度不应低于 GB/T 10095 与 GB/T 10096 中规定的 9 8 8 级。

4.5.8.3 齿轮副与齿轮齿条副的齿面接触斑点按齿高不应低于30% ，按齿长不应低于409品。

4.5.9 辅助吊机

卸船机宜设置辅助吊机。

4.6 结构件

4.6.1 结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GB/T 3811 和 GB/T 17495 2009 中 3.6 结构件的规定。

4.6.2 重要焊缝在外观检查后应进行无损检测，焊缝质量射线探伤不应低于 GB/T 3323 中 E级要求，

超声波探伤不应低于 GB/T 11345 中 I 级质量要求。

4.6.3 焊接坡口应符合 GB/T 985.1 和 GB/T 985.2 的规定，特殊要求的坡口形式和尺寸可根据具体

情况执行并需在图样上注明。

4.6.4 焊条与焊丝的选择应与主体构件材料强度以及焊缝所受载荷类型相适应。

4.6.5 现场安装时施焊的重要焊缝，应在实物上做出明显标志。

4.6.6 未注焊缝高度的角焊缝，其焊缝高度不宜小于被焊接件中较薄连接件板厚的 80% 。

4.6.7 连接金属结构件的高强度螺栓应按设计的技术要求处理并用专用工具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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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应符合 GB/T 1228 的规定；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应符合

GB/T 1229 的规定；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应符合 GB/T 1230 的规定；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

六角螺母、垫圈的使用应符合 GB/T 1231 的规定。

4.6.9 高强度螺栓连接的结构件结合面应按 JGJ 82 的规定进行处理。

4.6.10 螺栓的机械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8.8 级，螺母的机械性能等级不应低于8 级。

4. 6. 11 螺栓与饺制孔的配合宜采用 GB/T 1801 中 H8／恼。

4.6.12 焊接结构件的钢板、型钢、钢管等在焊接前应进行表面预处理。结构件材料的表面预处理应

按矫形、除锈、涂防锈层的顺序依次进行。预处理前的钢材应去除油污和水分。材料经预处理后，不应

有牢固的轧制氧化皮和其他污物，经喷丸处理的材料表面应达到 GB/T 8923 的要求。

4.6.13 安装吊点的设置应保证结构件在吊装过程中无塑性变形。

4.6.14 结构件的排水措施应有效，其外表面不应有积水；箱形（或其他结构形式）结构件内部不应渗

漏水或残留积水。

4.6. 15 箱形（或圆筒形）结构件上具有启闭功能的人员出人孔宜采用镶边孔，配设密封装置使得关闭

后防止雨水飘人和渗入；人员出人孔开启后，结构件内应有明显的通风效果；人员出人孔启闭方便，方便

人员进出。

4.7 机构

4. 7.1 螺旋输送机构

4. 7. 1. 1 螺旋输送机构应符合以下一般要求：

a) 螺旋输送机构在其有效的俯仰或摆动角度内，均能保证卸船机达到额定生产率；

b) 螺旋输送机构的动力输入应采取隔振措施；

c) 应设置有机械、电子防过载装置；

的 螺旋输送机构的安装设置应有调整装置，方便维修过程中调整螺旋输送机构的不同轴度；

e) 螺旋输送机构的空载运行不应超过5min;

f) 物料改变运动方向的部位，应设置可以方便打开的检查窗，窗盖应设置有把手，把手可以在戴

手套及不戴手套的情况下均可握住。窗盖与窗框之间应设置有防尘密封垫；窗口尺寸应满足

无视角盲点的要求；

g) 物料改变流向而受冲击的部位，应进行强化设计，设置可以更换的耐磨板；

h) 经常拆卸部位的紧固件应采取防止零件坠落措施；

i) 对于粉尘易爆的物料，应配置控制粉尘浓度的装置与设备；

j) 螺旋输送装置、部件应在不分解总成的情况下可以独立更换；

k) 螺旋输送装置以额定载荷运转劫后，轴承温升应小于20吧；

I) 螺旋输送装置空载运转噪声应小于 85dB( A); 

皿） 螺旋叶片旋向和螺旋轴的旋向应符合物料输送方向的要求：

n) 螺旋叶片安装后应进行动、静平衡试验；

。） 螺旋轴宜采用中间轴承的连接形式，以方便拆卸和更换；中间轴承宜采用自润滑轴承。中间

轴承的间距宜为2皿n “5mm。

4.7. 1.2 垂直螺旋输送管与取料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垂直螺旋输送管的生产率不应低于整机生产率的 120%;

b) 输送管内螺旋叶片宜采用连续不间断的结构形式；

c) 支承输送管内螺旋体的轴承不宜等距设置；

d) 垂直螺旋输送管的驱动装置应具过载保护功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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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取料装置应具备挖掘物料的能力及向螺旋输送管喂料的能力；

f) 取料装置的旋转方向宜与内置螺旋相反，宜配置独立的驱动装置；

g) 取料装置的转速宜可调节，实现生产率可调功能，

h) 配置减速器的取料装置宜采用封闭式结构、油脂润滑形式；

i) 取料装置应防止大块异物进入螺旋输送装置，具有过载保护功能。

4.7.1.3 水平螺旋输送管与门架螺旋输送管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水平螺旋输送管的生产率应大于垂直螺旋输送管，门架螺旋输送管应大于水平螺旋输送管；

b) 宜采用可开启的结构形式，雨淋时不应漏水、渗水，管外壁不应积水；

c) 支承管内螺旋体的轴承不宜等距设置。

4.7.1.4 垂直溜管的中段宜设置斜槽缓和物料流动与冲击。

4.7.1.5 机上配套设备输送物料的能力不应小于整机额定生产率的 120% 。

4.7.2 摆动机构

4. 7.2.1 摆动机构一般包含水平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俯仰机构和垂直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

摆动机构。

4.7.2.2 俯仰机构和摆动机构的作业范围应达到作业船舶的最大范圆。

4.7.2.3 摆动机构应能够使臂架构件平稳地动作及悬停，司机室内应显示俯仰角度和摆动角度。

4.7.2.4 垂直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摆动角度宜在土30°范围内。

4.7.2.5 以水平面为基准，水平螺旋输送管及其结构件的俯仰角度宜在－20。－ +40°范围内。

4.7.2.6 俯仰和摆动均应灵活，无迟滞、抖动、过冲现象，并应进行防水防尘密封。

4.7.3 回转机构

4. 7.3.1 回转支承应符合 JB/T 2300 的规定。

4.7.3.2 回转支承及上、下支承环安装前应清洗安装面，并防止清洗液进入滚道内部。
4.7.3.3 回转角度范围不应小于士llO。。

4.7.3.4 司机室内应显示回转角度。

4.7.4 运行机构

4. 7.4.1 整机运行机构可分为轨道式和轮胎式。

4.7.4.2 轨道式卸船机同一车架的两个车轮踏面中心相对车架中心线偏差应在－ lmm- +lmm 范

围内。
4.7.4.3 整机安装完毕后，运行机构顶层均衡梁在轨距方向的跨度偏差应在－5m皿－ +5mm 范围内。

4.7.5 除尘系统

4. 7.5.1 除尘器的结构类型及组合可根据需要选取和确定，其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应优先选

用节能环保型除尘器。

4.7.5.2 旋风除尘器应能清除 PM20 -PM30 的粉尘微粒，除尘效率应达到 98%0

4.7.5.3 袋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应达到 99.5% 。

4.7.5.4 各除尘点附近工作地点的粉尘浓度应符合 GBZ 2.1 的规定；粉尘的排放不应超 GB 3095 中

规定的环境空气污染基本项目浓度限值的二级标准。

4.7.6 液压系统及元件

4. 7.6. 1 液压系统应符合 GB/T 3766 的规定，应设置防止过载和冲击的安全装置。溢流阀的调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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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应大于系统额定工作压力的 110% ，系统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应大于液压泵的额定压力。

4.7.6.2 液压系统传动应平稳，不应出现异常噪声；全系统应无渗泊现象。

4.7.6.3 泊管的口径应符合液压系统压力和流量的要求。钢管的弯曲半径应大于 3 倍管子外径，固

定管路的零件应有弹性。油管应排列整齐，便于装拆、保养和检查。

4.7.6.4 液压元件应符合设计要求与 GB/T 7935 的规定。

4.7.6.5 元件及管路应牢固安装，泵与其原动机之间连接应有足够的刚性。

4.7.6.6 密封件或密封组件应便于更换。

4.7.6.7 液压缸宜对中安装，双缸操纵同一机构，应有足够的平行度。

4.7.6.8 未采用键或销承受剪应力方式安装支座式液压缸时，其底脚固定螺栓应能承受全部剪

应力。

4.7.6.9 平衡阀或液压锁应可靠、有效，平衡阀或液压锁与液压缸之间连接应可靠，不应渗泊。

4.7.6.10 采用液压缸实现摆动功能的卸船机，悬停的水平臂不允许有下滑现象。

4.7.6.11 液压泊应符合设计所选泊类的性能标准，定期化验换袖。过滤精度应满足系统中液压元件

的要求。

4.7.6.12 油箱应有足够的容量并设有液面高度的标识，元冷却装置时，液压泊的循环周期不宜小于

2min，工作泊温不宜超过60吧。整机在低温环境下工作时，应设置加热器。卸船机作业过程中液压泊

的温升不宜超过40℃，液压泵进口处的泊温不宜超过60℃。

4.7.6.13 液压泵站应符合 CB/T 3754 的规定。

4.8 润滑

4.8.1 宜采用区域内集中润滑方式，油杯应安装在便于加注润滑油和维修更换的位置。

4.8.2 司机室内应有润滑图，标出各润滑点位置、润滑油脂种类和润滑周期。

4.8.3 机上应有各润滑点标识，润滑点的位置应便于安全接近。

4.9 司机室

司机室应符合 GB/T 20303. 1 、GB/T 20303. 4 的相关规定。

4.10 电气设备

4.10.1 －般要求

4.10.1.1 电气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GB 522币.2、 GB/T 3811 的规定。电器组件应符合 GB/T

14048. 2 - GB/T 14048. 5 的规定。

4.10.1.2 电气设备安装、施工、验收应符合 GB 50150 和 GB 50148 的规定。

4. 10.1.3 电气传动控制设备应符合 GB/T 3797 、GB/T 12668. 1 和 GB/T 12668.2 和相关专用标准的

规定。
4.10.1.4 电气设备应有良好绝缘性能。电动机、电阻器的绝缘电阻，冷态时不低于 lMO，热态时不低

于0.5MO；控制柜、操纵台等成套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一次回路不低于IMO，二次回路不低于0.5MO;

单独电器元件的绝缘电阻不低于 1.5MO。

4.10.1.5 设置在司机室内的紧急断电开关和照明专用电路应符合 GB 6067. l 的规定。

4.10. 1.6 电气保护装置应符合 GB/T 3811 和 GB 5226.2 的规定。

4.10.1.7 所有连接导线两端应有与电气原理图及配线表相一致的编号。

4.10.1.8 靠近电阻箱、发热元件、照明灯等部位的连接导线应加套阻燃、耐高温、热固性、受热时不产

生毒性气体的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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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9 照明电源与动力电源应分开独立设置；！照明箱上各支路开关应有明显的指示标牌。

4.10.1.10 宜设机内电话系统、无线对讲机及有线扩音广播器。

4.10.1.11 电气设备安置应考虑必要的防振措施。电气柜体应用螺栓与底座紧固，不应将开关柜与

底座直接焊接。

4.10.1.12 开关柜内应采用铜质母线，分相色标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柜前操作距离应大于

0.6m0 

4.10.1.13 电阻器应安置在通风散热良好位置，并安装防护外罩。

4.10. 1.14 卸船机的电源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4.10.1.15 根据 GB/T 4942.2，设置在室内的电气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四3 级，室内高压电动机接

线盒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44，设置在室外的电气设备应有防水措施，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自5。

4.10. 1.16 接卸容易产生易爆粉尘物料的卸船机，其电气装置还应符合 GB 12476 相关部分的规定。

4.10.2 电线电缆

4.10.2.1 电缆的施工与验收应符合 GB 50168 的规定。

4.10.2.2 电线电缆的选择、敷设应符合 GB/T 17495-2009 的相关规定。

4. 10.2.3 中心集电器应符合 GB 5226.2 的规定。

4.10.2.4 大于 1 ooov 供电电缆应尽可能远离低压电缆敷设，应敷设在不易受机械损伤的部位，应远

离工作人员经常操作、维修和通过的场所。

4. 10.2.5 高压供电电缆宜选用高压橡套分相屏蔽重型挠性软电缆。电压不高于 6kV 的电缆应符合

GB/T 12972 的相关规定。

4.10.2.6 高压电缆头应按专用工艺制作。

4.10.2.7 高压供电的卸船机应符合 GB 50060 的规定。

4.10.3 电动机

4.10.3.1 各机构驱动电动机应符合 GB 755 和各专用电动机的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

4.10.3.2 电动机外壳防护等级为：

a) 全封闭外扇型电动机：IP44;

b) 室内用防淋式电动机：IP23;

c) 室外用全封闭电动机：因4。

4.10.4 变压器

4.10.4.1 变压器应符合 GB 50148 的规定与设计要求。

4.10.4.2 卸船机的控制变压器和照明变压器宜选用单向的干式变压器。

4.10.4.3 主变压器宜采用干式变压器，绝缘等级不低于 F级，经耐压试验合格后，应设置在有护国的

隔离区内，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4. 10.5 电阻器

4.10.5.1 应选用敞开自然冷却型，装于通风散热处，并有防护外罩。

4.10.5.2 启动加速用电阻器宜按重复短期工作制选择，电阻器各级电阻的接电持续率，可按不同接

人情况选用不同值。

4.10.5.3 常串级电阻（包括直流电动机的电枢回路电阻）按长期工作制选择。

4.10.5.4 电阻器应符合 GB 522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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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 联动控制台

4.10.6.1 控制台宜为左右两臂操作型，操作子柄布置一般为左边操作控制回转、摆动，右边操作控制

螺旋输送和整机运行。

4. 10.6.2 操作挡位应手感灵敏、清楚、零位明显。操作应方便、轻松，并带有零位自锁功能。

4.10. 7 控制柜

4. 10. 7. 1 控制柜宜采用整体防护式结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X。控制柜面板带门，背板带盖。采

用上下对流冷却方式的通风散热口应采取防尘措施。

4.10.7.2 安装于室外的控制柜宜采用防喷型结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回4。

4. 10.7.3 控制柜内宜设照明装置和防潮空间加热器。

4.10.7.4 控制柜内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螺钉，接地螺钉应是镀钵件或铜质件。

4.10.7.5 控制柜内导线不允许中间接头，板前配线应整齐、美观，按垂直向或水平向有规律配置，不

应任意歪斜交叉连接。每个接线端子每层接线不应超过两根。

4.10.8 照明、信号

4.10.8.1 照明系统应满足 GB/T 3811 和 GB 6067.1 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4. 10.8.2 固定式照明装置的电源电压不应超过 220V，不应使用卸船机机体或接地线作照明回路

零线。

4. 10.8.3 司机室、机器房、电气室平均照度不应小于 301:x。

4.10.8.4 转台上或其他位置上应装有足够功率灯具，卸船机作业工作面的直接平均照度应达
到 501:x,

4. 10.8.5 各主要通道、扶梯、平台人口处的照度不应小于 301:x。

4.10.8.6 门腿下部大车运行轨道宜设置加强照度的照明灯具。

4.10.8. 7 臂架顶端应安装红色航空障碍灯，当交流电源切断后应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

4.10.8.8 可移动照明装置（安全局部照明灯）的电源电压不应超过 36V。不应用自糯变压器直接供

电，应配置安全灯变压器作为安全灯电源。安全灯应带保护外罩、橡胶套软电缆及插头。

4.10.8.9 照明灯具应为防振型或有防振措施，室外和潮湿处还应具有防水性。

4. 10.8. 10 照明配电箱应专设，各支路应有标牌指明用途。司机室、机器房、门腿处应设！照明开关。

司机室、机器房应设局部照明用电源插座。

4.10.9 接地与防雷

4.10.9.1 卸船机的接地、防雷安装、施工、验收应符合 GB/T 3811, GB 50168 、GB 50270 、π556 的相

关规定。

4.10.9.2 卸船机金属结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管线、电缆金属外皮、安全照明的变压器等均

应可靠接地。

4.10.9.3 具备整体金属结构的部分，其金属构架可用作接地干线，在钢结构非焊接处较多的场合，应

设接地干线。

4. 10.9.4 可开启的控制柜柜门应以软导线与接地金属构件可靠连接。

4. 10.9.5 车轮与轨道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轨道接地电阻应小于40。整机接地电阻应小于 100,

4.10.9.6 回转部分电气设备接地不应通过回转支承和军轮台军支承来实现。

4.10.9. 7 臂架端部应设避雷针，针体至少应高出航空障碍灯300mm。宜考虑设有将雷电安全引至地

面轨道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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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0 遥控装置

4. 10. 10. 1 遥控装置外壳应符合 GB 4208 的规定，防护等级为四，7 0 

4. 10. 10.2 遥控装置应具有回转、俯仰、摆动、报警、启动和停止、急停及联锁控制等功能。

4.10. 10.3 遥控装置宜配置背带、腰带等其他附件方便操作人员携带，但不能影响操作人员双手操作

遥控装置。

4. 10. 10.4 遥控器操控面板周围、上方应设置有保护围框等保护装置，防止坠物等砸到按钮、操纵杆

等控制键，引起误操作。

4. 10. 10.5 遥控装置操控面板及主机状态屏幕上应同时具备遥控装置使用状态指示。

4. 10. 10.6 遥控装置必须通过试运行确保有足够的通信操控设备的距离。

4.10.10.7 遥控装置的电池每充电一次至少保证工作时间 12h 以上，在更换电池时应具有程序保护

功能。

4. 11 安全保护装置

4. 11. 1 粉尘防爆要求应符合 GB 17918 的规定。

4. 11.2 应设有必要的电气和机械过载保护装置，超载保护装置应自动停止机构工作并发出报警声光

信号，其设计构造应符合 GB 6067. 1 、GB 50058 和 GB 12602 的规定。

4.11.3 机上外露的、有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活动零部件均应装设防护罩。

4. 11.4 机上禁止人员触动的部位、紧急停止按钮、消防设备以及防护栏杆等均应按 GB 2893 的规定

涂安全色，安全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 2894 的规定。通道、楼梯、栏杆和平台的设计、布置应符合 GB/T

3811 的要求。

4. 11.5 垂直臂的摆动、水平臂的俯仰以及设备的回转、行走均应设置行程限位开关。所有安全连锁、

互锁、限位、信号指示、声光报警、故障检测装置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GB 6067.1 的规定。

4. 11.6 卸船机的回转机构应设有安全联轴器，俯仰机构应有防止悬臂超速下降的保护措施及过载保

护装置。转载料斗应装设堵塞报警装置。

4. 11. 7 整机工作时，摆动、回转、俯仰及行走机构等各部分工作机构应按散料输送流程要求

联锁。

4. 11.8 卸船机应具有故障监视诊断装置，故障诊断、数据管理系统各项功能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4. 11. 9 卸船机应设置故障急停保护装置，当后方输送设备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且联锁装置失效

时，可紧急停止卸船机的工作。

4.11.10 应设置大车行走防撞装置，防止在同一轨道运行的两台卸船机之间的碰撞。

4.11.11 防爬、锚定和防风拉索装置应具有良好的可靠性，能独立承受各设计工况下的防风要求，并

符合π'.IT 90 的规定。

4.11.12 卸船机应安装风速仪，当达到警戒风速时，应能准确地发出警报，便于司机采取有效措施或

停止卸船机工作。

4.12 涂装和外观

4.12.1 表面处理

主要结构件的表面应经过预处理，其他结构件在涂装前应进行除锈处理，其质量等级按 GB/T 8923 

的规定进行。表面处理后 4h 内应喷涂一道干膜厚度为 15件m -20µ.m 的底漆，作为钢材预处理后的短

期保护，在正式涂层开始涂装时，需进行二次表面处理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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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涂装颜色

卸船机上禁止人员触动的部位、紧急停止按钮、消防设备以及防护栏杆等的安全标志颜色应符合

GB 2893 、GB 2894 的规定。

4.12.3 潦膜附着力

涂层的漆膜附着力不应低于 GB/T 9286 中规定的 1 级。

4.12.4 漆膜厚度

涂料、涂装遍数、涂层厚度均应符合 GB 50205 的规定。

4.12.5 外观

外观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零部件表面不应有明显变形及损伤，应平整、无粘砂和余留冒口，焊缝均匀美观；

b) 油漆色泽均匀，没有涂斑、漏漆和剥落；
c) 紧固件无松动漏装；

的管线排列整齐；

e) 不应有泊液外露；

f) 标牌、性能表牌、吊装标志和功能标志应齐全，安装位置应合理，表示应清楚。

5 试验方法

5.1 总则

5. 1. 1 螺旋式卸船机的金属结构、机构、电气和安全装置等试验内容、方法、程序可依据 GB/T 18438 、
GB/T 5905 的规定进行。

5. 1.2 试验仪器的选用应符合附录A 的要求，试验仪器在使用前应校验合格。

5. 1.3 试验样机应按设计、使用要求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达到正常作业的良好技术状态并满足性能

试验中各项测定的要求。

5.2 试验条件

5.2.1 试验场地、气象、水文、船型条件应符合 GB/T 5905 和产品的设计要求，测试装置进口或出口周

围不得存在外界气流干扰。试验用仪器、仪表使用前均应校验合格。

5.2.2 测试系统各组件之间、管路与设备之间应连接良好，不得有泄漏。

5.2.3 设备的操作、试验和测定工作应配备具有操作证的司机和熟练的测试人员。

5.2.4 试验用物料应选择松散密度与安息角符合要求、同一批次、数量充足的散料。

5.2.5 在设备工作范围内不应有妨碍设备回转、俯仰、摆动等动作的障碍物。

5.3 整机调试和试验准备

5.3.1 试验前应进行静态检查，所有构件、机构及附属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5.3.2 检查和调试所有安全保护装置。通过3 次试验，确认安全保护装置的动作灵敏性、可靠性及准

确性。
5.3.3 检查液压系统中液压元件与管路固定及与管路间连接时的密封性和可靠性。润滑油、液压油

和冷却液应按使用要求装至工作液面，泊的品质应符合设计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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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检测电气设备（电动机、电阻器、电器元件、电缆等）的绝缘电阻值。

5.3.5 检查司机室内停车装置是杏正常、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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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各机构按设计要求调试完毕后，结构和传动件均能正常工作，整机无异常现象。

5.4 几何参数测定

试验前按设计使用要求对样机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整，使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测量螺旋式卸船

机的几何尺寸和各种参数，并将其填人附录 B 的表 B. 2 中，以 3 次测得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

数据。

5.5 速度参敛测定

5.5.1 俯仰速度

仰起速度：空载情况下，水平臂总成从俯下的最大俯角位置，以最高速度仰至最大仰角位置，测取全

行程所需时间，取3 次测取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记人试勤旦录表中。

俯下速度：空载情况下，水平臂总成从仰起的最大仰角位置，以最高速度俯下至最大俯角位置，测取

全行程所需时间，取3 次测取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记入试验记录表中。

5.5.2 回转速度

空载情况下，回转机构从一侧最大极限位置以最高回转速度回转到另一侧最大极限位置，测取回转

角度及相应的回转时间，以 3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回转速度。

5.5.3 摆动速度

空载情况下，垂直臂总成从海侧最大幅度以最高速度摆动到陆侧最大幅度，测取全程摆动时间，以

3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摆动速度。

5.5.4 运行速度

测取空载下整机以最高速度沿轨道稳定运行通过 10m 行程所需的时间，以 3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运行速度。

5.6 负载试验

启动设备，逐步增加取料量，使设各生产率逐步达到额定生产率的 30% 、soq岛、70% 和 100% ，在对

应的生产率工况下观察设备的运转情况，并测定电流、电压、转速、负载噪声，将观察结果填入试验记录

表中。

5.7 电动机测试

以额定生产率分别进行俯仰、摆动、回转、整机运行动作试验各 3 次，测取各机构电动机最大电流

值、稳态电流值、励磁电流值、功率、转数、电压值，以 3 次测取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记人附录 B 的

表 B. l 中。

5.8 稳定性试验

5.8.1 作业稳定性试验

5. 8. 1. 1 试验在风速不大于20m/s 条件下进行。垂直臂处于对整机稳定性最不利位置，作俯仰、回转

联合动作和起升、摆动联合动作各两次，并分别Jlj!J动（俯仰、回转Jlj!J动，起升、摆动制动）两次，卸船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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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压应大于零，车轮踏面不应脱离轨顶。

5.8. 1.2 卸船机以最大生产率作业试验：按操作规程，启动设备，逐步增加取料量，使设备生产率逐步

达到额定生产率的 100% ，稳定作业 lOmin，然后再次加大生产率至额定生产率的 120% ，稳定作业

lOmin，再降至额定生产率的 1009岛，稳定作业 lOmin，进行3 次循环试验，试验过程中卸船机的轮压应大

于零，车轮踏面不应脱离轨顶。

5.8.2 静稳定性试验

垂直臂的位置及姿态处于对整机稳定性最不利的状态，卸船机轮压应大于零，车轮踏面不应脱离

轨顶。

5.9 生产率试验

在工作循环周期 T内，水平螺旋输送装置处于水平方向（俯仰角度为 oo）、垂直螺旋输送装置处于

垂直方向（摆动角度为 oo），以额定速度进行物料输送，测定输送的物料总量 q，生产率 Q 为：

Q =-} 
式中：Q一一卸船机的实测生产率，单位为吨每小时（ t/h); 

q一一输送的物料总量，单位为吨（ t) ; 

T一一工作循环周期，单位为小时（h）。

5.10 空气含尘浓度测定

工作状态下的排尘情况测定按 GB 3095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5. 11 试验评定

5. 11. 1 试验测定完成后，应及时整理数据，分析试验结果，写出试验报告。

5. 11.2 试验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所测卸船机简介：试验目的和试验情况；试验结果分析；试验结

论。在试验结果中应列出所测定的生产率、输料管内径、垂直和水平输料管长度、单位能耗指标、破损率

及噪声等主要性能参数。

) 1 ( 

6 检验规则

6.1 型式检验

6. 1. 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的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达3 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 1.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2。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螺旋式卸船机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出厂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明书。

6.2.2 根据螺旋式卸船机的特点，出厂检验宜在设备安装调试后结合验收检验进行，出厂检验项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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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表2 出厂检验及型式检验项目

检验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4 3.6 ” 4 3.12 
I + 5.4 几何参数测定

4.7.2 4,4.7 2 5,4.7 3 3 

2 速度参数测定 + + 

3 负载试验 + + 

4 电动机测试 + + 

当 作业稳定性试验 + + 

6 静稳定试验 + + 

7 生产率试验 + + 

8 空气含尘浓度测定 + + 

注．符号“＋”表示进行该项检验，符号“－”表示不进行该项检验。

7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7.1 标志

4 3.2-4 3.5 5.5 

4 2.7,4 2.8 5.6 

4 10. I. 4 ,4 10. 3 5. 7 

4.2 4 5. 8.1 

4.2 4 5.8.2 

4 3.1,4 7.1 5.9 

4.2 9 5.10 

7. 1. 1 验收合格的卸船机应在醒目位置处安装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中的有关规定。

7. 1.2 标牌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型号；

h) 产品名称；

c) 螺旋式卸船机的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d) 产品制造编号：

e) 产品出厂日期；

f) 完整的制造厂（公司）名称、制造厂（公司）徽标。

7. 1.3 司机室内视觉明显处应设主要技术参数表和标牌。

7. 1.4 各种操纵手柄、开关及信号装置近旁应装设指示功能的标牌，所示位置和控制方向应符合操作

要求。

7. 1.5 大型裸装零部件、结构件、包装箱的重心和吊挂点应有标志，并应标明件号、质量和外形尺寸。

7. 1.6 电气与液压元件应编上件号，并与系统图及管路安装图中所示的标注一致。件号或字母应标

在邻近元件位置，而不应置于元件上。

7. 1.7 特大、特重件需绘出运输加团结构图（运输图），同时应注明最大外形尺寸和重心位置。

7.2 包装

7.2.1 卸船机的总成件、组件、零部件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要求。

7.2.2 易损和有防震要求的仪表、零部件等应拆下后进行防震包装。不能拆下的防震易损的部件应

作防震处理。

7.2.3 设备的机件在解体拆散前应在解体零部件的连接处打上清晰的钢印标记和编号，电线接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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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号。

7.2.4 外露的加工面应涂上防锈剂，防止锈蚀。随机文件要封好，并采取防潮措施，应存放在有标记

的箱内。

7.2.5 危险、易碎、不允许翻滚、防潮等包装箱、件应分别注明危险、易碎、放置方向、禁止翻滚、防潮等

符号字样。

7.2.6 包装箱内应放置下列文件：

a) 产品合格证明书；

b) 产品说明书；

c) 总图及部件总图：

d) 试验报告；

e) 易损件清单及图纸；

f) 主要外购件，机电产品的质量保证书和说明书。

7.3 运输

7.3.1 产品的运输应符合铁路、公路、航运的有关运输要求。

7.3.2 采用整体运输方式时应按照海运的有关要求进行加固，落实航道上空的电缆线的净空（有季节

性）以及相应航道高水位时桥涵的通过性等，以使整机运输通畅。

7.3.3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碰撞、腐蚀、变形，电器设备、液压设备、电缆、钢丝绳等应采取防雨和防腐

措施。

7.4 储存

7.4.1 制造厂应提供卸船机闲置状态的要求及其保管注意事项。

7.4.2 产品零部件应妥善保管，对露天保管的大型部件应垫平放置，避免变形和锈蚀。

7.4.3 裸露的加工表面应涂防锈剂，以防锈蚀。

7.4.4 放置仓库中保管的零部件应注意防潮和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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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仪器及工具见表 A. l 。

序号 仪器名称

I 干球温度计

2 湿球温度计

3 湿度计

4 电能表

5 三相电压电流表

6 兆欧表

7 声级计

8 电子秒表

9 钢卷尺

10 钢直尺

11 数字转速表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验仪器及工具

表 A.1 试验仪器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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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精度

士0. 5'C 

士 0.5℃

1% 

土 1.0%

土 IV；土O.IA

土 O. IM!l 

0.5dB 

士0.015s

士 Imm

土 Imm

0 Ir/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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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验测试记录表格

电动机电压、电流、功率、转数测试记录表见表 B.1 ，主要规格尺寸见表 B.2o

表 B.1 电动机电压、电流、功率、转数测试记录表

试验样机名称： 试验样机型号． 作业物料（船名）：

检测地点： 检测日期． 年月日

天气情况：晴（阴） 风速： 温度：

被测部件：

制造厂： 检测单位．

机构名称
电动机 生产率 电压 启动电流 稳态电流 励磁电流 功率

型号 (t/h) (V) (A) (A) (A) (kW) 

记录人： 检测负责人：

表 B.2 主要规格尺寸表

卸船机型号： 测试日期：

提供单位．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试验负责人：

进料口数 过料截面小径（mm)
喂料器

外径 x长度（ mmxmm)
竖直溜管

高度落差（mm)

管节数量 斜槽长度（mm)
垂直臂输料管

内径 x总长度（mmxmm) 斜槽角度（mm)

管节数量 管节数量
水平输料管 门架输料管

内径×总长度（mmxmm) 内径x总长度（mmx皿）

长度（m) 长度（m)

垂直臂总成
海侧摆动角（。）

水平臂，总成
最大俯角（。）

陆侧摆动角（。） 最大仰角（。）

摆动速度（ 0/min) 俯仰速度（ 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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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续）

回转机构
回转角度（。）

行走机构
行走距离（皿）

回转速度（ 0/min) 行走速度（m/min)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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